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0號

原      告  郭璽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振志律師

被      告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告  呂昭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呂昭隆前於民國112年9月4日在中時新聞網

報導標題為「建造後續潛艦應先查有無涉弊」之新聞報導

(下稱系爭報導)，其中所述有關原告：「即……但軍火商郭

璽……受訪仍以顧問自稱，且郭璽是潛艦國造唯一參與的軍

火商，過程是否有無弊端……軍方內部透露，前參謀總長李

喜明任內完全不看也不簽潛艦國造的公文……郭璽參與其間

也是原委之一……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

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

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

些，『否則我們白幹』……郭璽是黃曙光友人，所有軍火商

被排除在外，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

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等語，將原告醜化為潛

艦標案之軍火商，並影射原告對於潛艦國造涉有舞弊，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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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計是為原告

量身訂做等不實事實。被告呂昭隆以上開不實事項散佈於

眾，侵害原告名譽，原告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為此，爰依

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呂昭隆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

臺幣）300萬元。又被告呂昭隆受雇於被告中國時報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公司)，被告呂昭隆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原告名譽，被告中國時報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

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

請求被告應共同以附件所示澄清啟事之內容及登載格式刊登

在聯合報第一版頭欄下方一日，作為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處

分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被告應共同於聯合報第一版頭欄下方刊登如附件所示

內容澄清啓事一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

7至8、197、223、359頁）。

二、被告則均答辯：系爭報導內容係依據原告與韓國籍池承昊顧

問及翻譯王曉強間之錄音對話內容（下稱系爭錄音)所作

出。而該對話內容涉潛艦設計製造及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

等內容，屬於重大之國防、國安之公共利益事項，原告於系

爭錄音中直接和買方要預算、抬價、威嚇要多給錢，系爭報

導披露「建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查有無涉弊」，係本於事實

陳述，更為合理評論。且原告於潛艦國造案中，擔任仲介掮

客，系爭報導稱原告為「軍火商」並無所謂毀損原告名譽。

系爭報導符合客觀事實，且經過被告呂昭隆多年國防軍事之

經驗與對潛艦國造案所蒐集之相關資料綜合查證，自應受憲

法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保障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為系爭報導，為被告所不爭執；至原告主張

　　系爭報導將原告醜化為軍火商，並影射原告就潛艦國造涉有

舞弊，欲從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計是為原告量身訂做，而侵害其名譽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及刊登澄清啟事等

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

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

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98年度台

上字第1562號判決參照）；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

關，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

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新聞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

證之真實，並非如鏡真實的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

觀事實相符，始得免責，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

真實之義務，對於言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

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

偏向，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

新聞報導即屬真實，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

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970號判決參照）；是行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

務，以善意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

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

舉證責任，仍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

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

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

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

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

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

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2365號號判決參照）。次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

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

種價值判斷均應容許，而受言論自由之保障，僅能藉由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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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到去蕪存菁之效果。

因此，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縱加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評

論，亦受憲法之保障。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

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

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

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855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報導中陳述原告為軍火商部分：

　⒈被告固於系爭報導中表示「軍火商郭璽」、「郭璽是潛艦國

造唯一參與的軍火商」等語，然所謂軍火商係指「靠買賣軍

火獲取利益的商人」，顯為關乎他人從事職業之描述，則此

部分言論是否足使閱覽系爭報導之社會大眾對原告之個人形

象有負面聯想，造成原告社會評價貶損，已非無疑。

　⒉被告辯稱：被告呂昭隆於被告中國時報公司擔任記者超過30

年以上，目前仍為國防軍事線主任記者。系爭報導內容係經

合理查證，原告與潛艦國造案之資訊，其早在107年間即開

始持續關注，並提出其所撰寫之107年10月24日「我思我

見：呂昭隆》國造潛艦砸鍋了」、107年10月26日「專案報

告防洩密 出動養機場」（本院卷第105至109頁）為佐。而

依上開107年10月24日報導即有記載：「海軍退役軍官黃征

輝具名發表數篇文章，談論國造潛艦疑點，引起軍中議論。

海軍日前澄清的新聞稿中有句話，指『疑似軍火代理商試圖

破壞潛艦國造案』。這個指控很嚴重，潛艦國造案剛開始，

幾千億的預算才撥第1筆28億，零頭都不到，如果只因為黃

征輝點名軍火商郭璽穿梭其間，及海外1家名不見經傳的小

公司得到技術顧問標，潛艦案就可能破局，果若如此，這個

『非正式管道』的風險實在是太高了」（本院卷第105

頁），則被告抗辯訴外人黃征輝當時即有提到「軍火商郭璽

穿梭其間」等語，應為可採。

　⒊又被告稱原告實際支配之新華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

華荷公司）公司即有與承接台船魚雷標案之至鴻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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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下稱至鴻公司）簽約，提供相關軍火技術；另一家

由原告實際支配之侒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侒得公

司），則與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船）共同成立生

產「潛艦」所需要的高效能電池等語。查依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21號民事判決（該案原告為至鴻公司，

被告為新華荷公司、侒得公司，郭璽則為上開被告之共同訴

訟代理人）其中不爭執事項：「㈢原告（即至鴻公司）與台

船公司於109年2月27日簽訂「魚雷誘標系統合約」。㈣原告

（即至鴻公司）與新華荷公司於109年4月27日簽訂「『DECO

Y SYSTEM』案-服務合約」（本院卷第295頁）；又依本院11

1年度訴字第188號民事判決（原告為郭璽及新華荷公司）其

中不爭執事項：「㈠郭璽獲聘任海軍司令部無給職顧問，並

授權郭璽就潛艦國造事宜與國外商源接觸。㈡GL公司取得台

船公司潛艦國造案之造艦技術協助合約，並獲得5億8,000萬

元報酬。㈢GL公司為郭璽找來之潛艦國造商源。㈣新華荷公

司有收到GL公司的900餘萬元報酬。㈤郭璽曾任原告新華荷

公司之技術總監，且負責該公司內部管理業務。㈨台船公司

與侒得公司共同投資台船動力公司，該公司欲生產高效能電

池供台船公司製造之潛艦使用，黃瓊慧、郭一瑨曾任台船動

力公司董事。㈩郭一瑨為郭璽之子，黃瓊慧為郭璽之配偶」

（本院卷第321至323頁）。而上開判決書，亦係被告為系爭

報導前即可供一般社會大眾於網路上搜尋查得之資料，則依

上開不爭執事項內容，被告抗辯原告係從事與軍火買賣交易

相關，尚非全然無據。

　⒋稽上，被告抗辯依其國防記者專業及自107年起持續採訪、

報導原告與潛艦國造案，訪問蒐集諸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

信認原告係從事與軍火相關職業等語，尚屬可採，難認有侵

害原告名譽。至原告事實上是否為「直接販售軍火」之商

人，則非本件所應審究。

  ㈢系爭錄音有關部分：

　  被告抗辯係以被告所收到之系爭錄音（即原告與韓國籍池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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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話，由翻譯王曉強將池顧問所講韓文翻譯中文）為系爭

報導，係有合理依據等語。經查：

　⒈ 被告抗辯：於系爭爆料錄音中，原告表示「那現在我要到

的錢，全部的錢3億，但你們3億，3億呢，要到多少，要到1

06年，那是不可能的，太久了，但是你一定要先進來，才會

想辦法找到其他的錢，先進來以後，第二個就是也看看你們

這7個是不是真的很厲害，你不能光給我文書看，就是幾張

紙就說很厲害了」（本院卷第137頁），則原告要池顧問去

韓國找一批人進來做案子，因為原告要到3億元可以支應。

　　另原告又表示：「沒有，將來如果你們都做好了，就會一直

做下去，『當然全部都是我們的』」，王曉強：「包括設計

嗎，設計技協跟」，原告：「你們現在全部的名稱叫Design

and Production，你們先寫出來，我會統合，然後再變成A

公司的整個計劃，A公司來統合你們，你們只是A公司底下

的，你懂了嗎，到那時候Viola也會到A公司去，你也會在A

公司裡頭」，且在池顧問提到是否要由原告來當老闆時，原

告則建議由王曉強擔任名義上董事長，並強調「但是實際上

run（經營）這家公司的還是我，OK，然後你呢，只是掛在

那裡，怕媒體說這一家公司是誰，啊，都會挖出來」（本院

卷第159頁）。則依原告與池顧問、翻譯王曉強上開對話內

容，標案尚未出來，已經先決定要由誰的名義得標、誰當公

司負責人、誰是掛名。故系爭報導始會記載：「郭璽卻曾在

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

都是我們的』等語。而經核系爭錄音譯文內容，確有如上被

告所抗辯之內容（卷頁如上），則系爭報導記載：「郭璽卻

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

『全部都是我們的』」，與錄音內容相符合。

　⒉再依系爭錄音及譯文，可知當時原告有接聽電話，並向對話

方表示：「基本上他們現在在寫一份計畫書，他們將來的野

心是連潛用的那個引擎，他們都想辦法幫忙開發，開發出

來，我叫他找2個到3個之間，因為你們現在是在10個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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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他已經7個了，對不對，沒關係，好，我跟你講，我大

概要9個到10個之間，可是如果照他要求的那個薪資的話，

我認為4到4.5，『否則我們白幹，你懂嗎』，你心裡要有一

個譜，OK」（本院卷第163頁）、「對，他說他要找你一

趟，就是瞭解所謂的Working Scope，那……好，沒問題，

我跟你講我叫曉強去什麼呢，先把我們當初跟SI簽約之前的

那個RFP(需求建議書)，那一份的RFP(需求建議書)調出來，

但是那一份裡頭沒有Design，所以把後面修約的Design的那

個部分的RFP(需求建議書)。你也有對不對」，「王曉強：

找一下，應該有」，「原告（電話中)：都有，這兩種把它

合併在一起，就變成Design and Production，ok，好不

好，就變成你的，到時候你出的RFP(需求建議書)就是這一

份，因為RFP(需求建議書)要你提供，對不對，對，但是已

經有現成的，……，你到時候把Working Scope，主要是Wor

king Scope工作範圍，OK，他寫給你完以後，你再去改，o

k，那這樣省事多了……。拜拜（掛掉電話）」，王曉強：

「好，那郭董我們也大概瞭解就是以後的執行，執行的一些

作為，反正就是我們剛剛，我剛剛已經有找到RFP(需求建議

書)了，那就是以這一份」，原告：「你就把它通通弄出

來，弄成給他作為參考，然後你們幫柳廠長先寫出來Workin

g Scope還有RFP(需求建議書)，然後你們就依照那様子，大

概先朝那個方向寫Proposal，你們剛剛提到的一大堆」，王

曉強：「都寫在裡面」，原告：「都寫在裡頭」，王曉強：

「然後遲(池)顧問最後跟你承諾說，2號艦到號8艦的技協預

算他可以做得到，原告：「OK啊」，王曉強：「對，只要是

郭董支持」，原告：「沒問題，我跟你講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先要進來，你不進來都是假的」（本院卷第165頁）。而電

話中雖無法聽到原告對話對象之聲音，然依原告於電話結束

後要求王曉強幫「柳廠長」先寫出來Working Scope還有RFP

(需求建議書)，則被告抗辯依電話內容可判斷原告電話對象

為柳思巍，應屬合理確信。則系爭報導陳述原告曾在爆料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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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中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

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等語，亦係依照系爭錄音之內

容。

　⒊是以，被告依據系爭錄音，於系爭報導中陳述錄音所顯示內

容（即原告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

都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

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並依此評

論原告：「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

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而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

防政策，且因涉及國家機密、國安事項，並不對外公開更難

以察知細節，縱為新聞媒體業者獲取資訊管道亦屬有限。而

自系爭錄音內容整體觀之，其前後對話為連續，系爭報導中

記載之對話段落亦無前言不對後語，或者問答、對話不連

續、不自然之情形。就原告與他人電話時，其中穿插在旁

「王曉強」之回應，內容均無不合之處。且系爭錄音前被提

供予立法委員及媒體等，相關新聞早於111年1月17日新聞中

見報，業據被告提出由被告呂昭隆所撰寫之「廠商內鬥 軍

火商神袐運作曝光 16個爆料音檔 意外揭開布局介入採購過

程」，及被告呂昭隆、訴外人周毓翔所撰寫之「共組公司

郭璽辯安撫外籍顧問 台船、海軍強調若違法 依法究辦」之

報導（本院卷第117至123頁）。而在上開111年1月17日前篇

報導中即提及：「以這次外流錄音來說，郭璽與遲（池）顧

問商議開設新公司，公司登記等所有手續都由郭璽辦好，辦

公室也找好了，但是郭璽明確告訴成員，他是老闆，但負責

人不是他。這間軍火公司不會找到郭璽這兩個字」（本院卷

第119頁）；同日即上開後篇報導中：「郭璽說，因為遲很

有經驗，有實力，是潛艦國造的主要技術顧問之一，但遲與

他的老闆處不好，水火不容，為了要讓潛艦原型艦順利完

工，所以幫遲顧問另找劍龍級潛艦延壽案，讓他能穩定情

緒。郭璽說，他是顧全大局才與遲顧問共組公司。郭璽坦

言，有些話，他是說得過了些，被偷錄，也只好認了，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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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訓夠大，他會謹記。郭璽還說，他是賺到些錢，已經夠

他花的，且錢夠用就好，這幾年，他一直默默捐錢給有需要

的單位。郭璽感慨地說，他已65歲，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就記

的很清楚，但錄音檔有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如果能聽全

部，外界才知事實全貌」（本院卷第123頁），則在該篇亦

由被告呂昭隆所撰寫報導中，當時原告亦表示其與池顧問對

話確遭人偷錄音，共組公司等語僅係為安撫池顧問；另原告

雖表示錄音檔有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惟泛稱其已65歲，

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就記的很清楚等語，亦無具體表明究係哪

部分係經過剪輯，其原本對話內容究為何，或哪部分並非其

所述內容等。而考量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防政策及金額

龐大，為相當重要之公益性事項，及涉及國防、國安機密，

難以察知細節內容，更應給予相當之保障，以達監督之機

能。據上，則被告呂昭隆有相當理由確信該錄音內容為真

實，並基此評論「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

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亦係對於可受公評之

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自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而令

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系爭報導之結論為：「潛

艦國造是蔡政府重大政績，過程是否涉及弊端？是否由一人

軍火商包辦？蔡政府不會出重手拆自己的台。原型艦若一切

測試順利，明年便可交給海軍服役，屆時黃曙光功成身退，

但下任政府應立即釐清造艦過程各項疑點，再決定是建造後

續艦，避免人謀不臧」（本院卷第31頁），及標題為：「建

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有無涉弊」，重點亦在警示、提醒注意

潛鑑國造案是否有涉弊及謀劃未盡完善處，而非針對原告個

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

告精神慰撫金300萬元，並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澄清啟事，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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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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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0號
原      告  郭璽    


訴訟代理人  王振志律師
被      告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告  呂昭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呂昭隆前於民國112年9月4日在中時新聞網報導標題為「建造後續潛艦應先查有無涉弊」之新聞報導(下稱系爭報導)，其中所述有關原告：「即……但軍火商郭璽……受訪仍以顧問自稱，且郭璽是潛艦國造唯一參與的軍火商，過程是否有無弊端……軍方內部透露，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任內完全不看也不簽潛艦國造的公文……郭璽參與其間也是原委之一……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郭璽是黃曙光友人，所有軍火商被排除在外，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等語，將原告醜化為潛艦標案之軍火商，並影射原告對於潛艦國造涉有舞弊，欲從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計是為原告量身訂做等不實事實。被告呂昭隆以上開不實事項散佈於眾，侵害原告名譽，原告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呂昭隆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300萬元。又被告呂昭隆受雇於被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公司)，被告呂昭隆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名譽，被告中國時報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被告應共同以附件所示澄清啟事之內容及登載格式刊登在聯合報第一版頭欄下方一日，作為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共同於聯合報第一版頭欄下方刊登如附件所示內容澄清啓事一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7至8、197、223、359頁）。
二、被告則均答辯：系爭報導內容係依據原告與韓國籍池承昊顧問及翻譯王曉強間之錄音對話內容（下稱系爭錄音)所作出。而該對話內容涉潛艦設計製造及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等內容，屬於重大之國防、國安之公共利益事項，原告於系爭錄音中直接和買方要預算、抬價、威嚇要多給錢，系爭報導披露「建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查有無涉弊」，係本於事實陳述，更為合理評論。且原告於潛艦國造案中，擔任仲介掮客，系爭報導稱原告為「軍火商」並無所謂毀損原告名譽。系爭報導符合客觀事實，且經過被告呂昭隆多年國防軍事之經驗與對潛艦國造案所蒐集之相關資料綜合查證，自應受憲法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保障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為系爭報導，為被告所不爭執；至原告主張
　　系爭報導將原告醜化為軍火商，並影射原告就潛艦國造涉有舞弊，欲從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計是為原告量身訂做，而侵害其名譽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及刊登澄清啟事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判決參照）；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新聞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之真實，並非如鏡真實的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事實相符，始得免責，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真實之義務，對於言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偏向，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新聞報導即屬真實，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參照）；是行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務，以善意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仍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號判決參照）。次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均應容許，而受言論自由之保障，僅能藉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到去蕪存菁之效果。因此，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縱加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評論，亦受憲法之保障。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5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報導中陳述原告為軍火商部分：
　⒈被告固於系爭報導中表示「軍火商郭璽」、「郭璽是潛艦國造唯一參與的軍火商」等語，然所謂軍火商係指「靠買賣軍火獲取利益的商人」，顯為關乎他人從事職業之描述，則此部分言論是否足使閱覽系爭報導之社會大眾對原告之個人形象有負面聯想，造成原告社會評價貶損，已非無疑。
　⒉被告辯稱：被告呂昭隆於被告中國時報公司擔任記者超過30年以上，目前仍為國防軍事線主任記者。系爭報導內容係經合理查證，原告與潛艦國造案之資訊，其早在107年間即開始持續關注，並提出其所撰寫之107年10月24日「我思我見：呂昭隆》國造潛艦砸鍋了」、107年10月26日「專案報告防洩密 出動養機場」（本院卷第105至109頁）為佐。而依上開107年10月24日報導即有記載：「海軍退役軍官黃征輝具名發表數篇文章，談論國造潛艦疑點，引起軍中議論。海軍日前澄清的新聞稿中有句話，指『疑似軍火代理商試圖破壞潛艦國造案』。這個指控很嚴重，潛艦國造案剛開始，幾千億的預算才撥第1筆28億，零頭都不到，如果只因為黃征輝點名軍火商郭璽穿梭其間，及海外1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得到技術顧問標，潛艦案就可能破局，果若如此，這個『非正式管道』的風險實在是太高了」（本院卷第105頁），則被告抗辯訴外人黃征輝當時即有提到「軍火商郭璽穿梭其間」等語，應為可採。
　⒊又被告稱原告實際支配之新華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華荷公司）公司即有與承接台船魚雷標案之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至鴻公司）簽約，提供相關軍火技術；另一家由原告實際支配之侒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侒得公司），則與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船）共同成立生產「潛艦」所需要的高效能電池等語。查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21號民事判決（該案原告為至鴻公司，被告為新華荷公司、侒得公司，郭璽則為上開被告之共同訴訟代理人）其中不爭執事項：「㈢原告（即至鴻公司）與台船公司於109年2月27日簽訂「魚雷誘標系統合約」。㈣原告（即至鴻公司）與新華荷公司於109年4月27日簽訂「『DECOY SYSTEM』案-服務合約」（本院卷第295頁）；又依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88號民事判決（原告為郭璽及新華荷公司）其中不爭執事項：「㈠郭璽獲聘任海軍司令部無給職顧問，並授權郭璽就潛艦國造事宜與國外商源接觸。㈡GL公司取得台船公司潛艦國造案之造艦技術協助合約，並獲得5億8,000萬元報酬。㈢GL公司為郭璽找來之潛艦國造商源。㈣新華荷公司有收到GL公司的900餘萬元報酬。㈤郭璽曾任原告新華荷公司之技術總監，且負責該公司內部管理業務。㈨台船公司與侒得公司共同投資台船動力公司，該公司欲生產高效能電池供台船公司製造之潛艦使用，黃瓊慧、郭一瑨曾任台船動力公司董事。㈩郭一瑨為郭璽之子，黃瓊慧為郭璽之配偶」（本院卷第321至323頁）。而上開判決書，亦係被告為系爭報導前即可供一般社會大眾於網路上搜尋查得之資料，則依上開不爭執事項內容，被告抗辯原告係從事與軍火買賣交易相關，尚非全然無據。
　⒋稽上，被告抗辯依其國防記者專業及自107年起持續採訪、報導原告與潛艦國造案，訪問蒐集諸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認原告係從事與軍火相關職業等語，尚屬可採，難認有侵害原告名譽。至原告事實上是否為「直接販售軍火」之商人，則非本件所應審究。
  ㈢系爭錄音有關部分：
　  被告抗辯係以被告所收到之系爭錄音（即原告與韓國籍池顧問對話，由翻譯王曉強將池顧問所講韓文翻譯中文）為系爭報導，係有合理依據等語。經查：
　⒈ 被告抗辯：於系爭爆料錄音中，原告表示「那現在我要到的錢，全部的錢3億，但你們3億，3億呢，要到多少，要到106年，那是不可能的，太久了，但是你一定要先進來，才會想辦法找到其他的錢，先進來以後，第二個就是也看看你們這7個是不是真的很厲害，你不能光給我文書看，就是幾張紙就說很厲害了」（本院卷第137頁），則原告要池顧問去韓國找一批人進來做案子，因為原告要到3億元可以支應。
　　另原告又表示：「沒有，將來如果你們都做好了，就會一直做下去，『當然全部都是我們的』」，王曉強：「包括設計嗎，設計技協跟」，原告：「你們現在全部的名稱叫Design and Production，你們先寫出來，我會統合，然後再變成A公司的整個計劃，A公司來統合你們，你們只是A公司底下的，你懂了嗎，到那時候Viola也會到A公司去，你也會在A公司裡頭」，且在池顧問提到是否要由原告來當老闆時，原告則建議由王曉強擔任名義上董事長，並強調「但是實際上run（經營）這家公司的還是我，OK，然後你呢，只是掛在那裡，怕媒體說這一家公司是誰，啊，都會挖出來」（本院卷第159頁）。則依原告與池顧問、翻譯王曉強上開對話內容，標案尚未出來，已經先決定要由誰的名義得標、誰當公司負責人、誰是掛名。故系爭報導始會記載：「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等語。而經核系爭錄音譯文內容，確有如上被告所抗辯之內容（卷頁如上），則系爭報導記載：「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與錄音內容相符合。
　⒉再依系爭錄音及譯文，可知當時原告有接聽電話，並向對話方表示：「基本上他們現在在寫一份計畫書，他們將來的野心是連潛用的那個引擎，他們都想辦法幫忙開發，開發出來，我叫他找2個到3個之間，因為你們現在是在10個之內嘛，他已經7個了，對不對，沒關係，好，我跟你講，我大概要9個到10個之間，可是如果照他要求的那個薪資的話，我認為4到4.5，『否則我們白幹，你懂嗎』，你心裡要有一個譜，OK」（本院卷第163頁）、「對，他說他要找你一趟，就是瞭解所謂的Working Scope，那……好，沒問題，我跟你講我叫曉強去什麼呢，先把我們當初跟SI簽約之前的那個RFP(需求建議書)，那一份的RFP(需求建議書)調出來，但是那一份裡頭沒有Design，所以把後面修約的Design的那個部分的RFP(需求建議書)。你也有對不對」，「王曉強：找一下，應該有」，「原告（電話中)：都有，這兩種把它合併在一起，就變成Design and Production，ok，好不好，就變成你的，到時候你出的RFP(需求建議書)就是這一份，因為RFP(需求建議書)要你提供，對不對，對，但是已經有現成的，……，你到時候把Working Scope，主要是Working Scope工作範圍，OK，他寫給你完以後，你再去改，ok，那這樣省事多了……。拜拜（掛掉電話）」，王曉強：「好，那郭董我們也大概瞭解就是以後的執行，執行的一些作為，反正就是我們剛剛，我剛剛已經有找到RFP(需求建議書)了，那就是以這一份」，原告：「你就把它通通弄出來，弄成給他作為參考，然後你們幫柳廠長先寫出來Working Scope還有RFP(需求建議書)，然後你們就依照那様子，大概先朝那個方向寫Proposal，你們剛剛提到的一大堆」，王曉強：「都寫在裡面」，原告：「都寫在裡頭」，王曉強：「然後遲(池)顧問最後跟你承諾說，2號艦到號8艦的技協預算他可以做得到，原告：「OK啊」，王曉強：「對，只要是郭董支持」，原告：「沒問題，我跟你講現在問題就在於說先要進來，你不進來都是假的」（本院卷第165頁）。而電話中雖無法聽到原告對話對象之聲音，然依原告於電話結束後要求王曉強幫「柳廠長」先寫出來Working Scope還有RFP(需求建議書)，則被告抗辯依電話內容可判斷原告電話對象為柳思巍，應屬合理確信。則系爭報導陳述原告曾在爆料錄音中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等語，亦係依照系爭錄音之內容。
　⒊是以，被告依據系爭錄音，於系爭報導中陳述錄音所顯示內容（即原告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並依此評論原告：「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而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防政策，且因涉及國家機密、國安事項，並不對外公開更難以察知細節，縱為新聞媒體業者獲取資訊管道亦屬有限。而自系爭錄音內容整體觀之，其前後對話為連續，系爭報導中記載之對話段落亦無前言不對後語，或者問答、對話不連續、不自然之情形。就原告與他人電話時，其中穿插在旁「王曉強」之回應，內容均無不合之處。且系爭錄音前被提供予立法委員及媒體等，相關新聞早於111年1月17日新聞中見報，業據被告提出由被告呂昭隆所撰寫之「廠商內鬥 軍火商神袐運作曝光 16個爆料音檔 意外揭開布局介入採購過程」，及被告呂昭隆、訴外人周毓翔所撰寫之「共組公司 郭璽辯安撫外籍顧問 台船、海軍強調若違法 依法究辦」之報導（本院卷第117至123頁）。而在上開111年1月17日前篇報導中即提及：「以這次外流錄音來說，郭璽與遲（池）顧問商議開設新公司，公司登記等所有手續都由郭璽辦好，辦公室也找好了，但是郭璽明確告訴成員，他是老闆，但負責人不是他。這間軍火公司不會找到郭璽這兩個字」（本院卷第119頁）；同日即上開後篇報導中：「郭璽說，因為遲很有經驗，有實力，是潛艦國造的主要技術顧問之一，但遲與他的老闆處不好，水火不容，為了要讓潛艦原型艦順利完工，所以幫遲顧問另找劍龍級潛艦延壽案，讓他能穩定情緒。郭璽說，他是顧全大局才與遲顧問共組公司。郭璽坦言，有些話，他是說得過了些，被偷錄，也只好認了，這次的教訓夠大，他會謹記。郭璽還說，他是賺到些錢，已經夠他花的，且錢夠用就好，這幾年，他一直默默捐錢給有需要的單位。郭璽感慨地說，他已65歲，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就記的很清楚，但錄音檔有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如果能聽全部，外界才知事實全貌」（本院卷第123頁），則在該篇亦由被告呂昭隆所撰寫報導中，當時原告亦表示其與池顧問對話確遭人偷錄音，共組公司等語僅係為安撫池顧問；另原告雖表示錄音檔有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惟泛稱其已65歲，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就記的很清楚等語，亦無具體表明究係哪部分係經過剪輯，其原本對話內容究為何，或哪部分並非其所述內容等。而考量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防政策及金額龐大，為相當重要之公益性事項，及涉及國防、國安機密，難以察知細節內容，更應給予相當之保障，以達監督之機能。據上，則被告呂昭隆有相當理由確信該錄音內容為真實，並基此評論「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亦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自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而令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系爭報導之結論為：「潛艦國造是蔡政府重大政績，過程是否涉及弊端？是否由一人軍火商包辦？蔡政府不會出重手拆自己的台。原型艦若一切測試順利，明年便可交給海軍服役，屆時黃曙光功成身退，但下任政府應立即釐清造艦過程各項疑點，再決定是建造後續艦，避免人謀不臧」（本院卷第31頁），及標題為：「建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有無涉弊」，重點亦在警示、提醒注意潛鑑國造案是否有涉弊及謀劃未盡完善處，而非針對原告個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300萬元，並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澄清啟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0號
原      告  郭璽    

訴訟代理人  王振志律師
被      告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告  呂昭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呂昭隆前於民國112年9月4日在中時新聞網
    報導標題為「建造後續潛艦應先查有無涉弊」之新聞報導(
    下稱系爭報導)，其中所述有關原告：「即……但軍火商郭璽…
    …受訪仍以顧問自稱，且郭璽是潛艦國造唯一參與的軍火商
    ，過程是否有無弊端……軍方內部透露，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任
    內完全不看也不簽潛艦國造的公文……郭璽參與其間也是原委
    之一……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
    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
    ，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
    白幹』……郭璽是黃曙光友人，所有軍火商被排除在外，只有
    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
    的特權？……」等語，將原告醜化為潛艦標案之軍火商，並影
    射原告對於潛艦國造涉有舞弊，欲從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
    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計是為原告量身訂做等不實事實。
    被告呂昭隆以上開不實事項散佈於眾，侵害原告名譽，原告
    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呂昭隆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300萬元。又被告
    呂昭隆受雇於被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國時報公司)，被告呂昭隆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名譽，被
    告中國時報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
    任。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被告應共同以附件所
    示澄清啟事之內容及登載格式刊登在聯合報第一版頭欄下方
    一日，作為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共同於聯合報
    第一版頭欄下方刊登如附件所示內容澄清啓事一日。㈢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7至8、197、223、359頁）
    。
二、被告則均答辯：系爭報導內容係依據原告與韓國籍池承昊顧
    問及翻譯王曉強間之錄音對話內容（下稱系爭錄音)所作出
    。而該對話內容涉潛艦設計製造及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等
    內容，屬於重大之國防、國安之公共利益事項，原告於系爭
    錄音中直接和買方要預算、抬價、威嚇要多給錢，系爭報導
    披露「建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查有無涉弊」，係本於事實陳
    述，更為合理評論。且原告於潛艦國造案中，擔任仲介掮客
    ，系爭報導稱原告為「軍火商」並無所謂毀損原告名譽。系
    爭報導符合客觀事實，且經過被告呂昭隆多年國防軍事之經
    驗與對潛艦國造案所蒐集之相關資料綜合查證，自應受憲法
    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保障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為系爭報導，為被告所不爭執；至原告主張
　　系爭報導將原告醜化為軍火商，並影射原告就潛艦國造涉有
    舞弊，欲從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
    計是為原告量身訂做，而侵害其名譽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及刊登澄清啟事等
    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
    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
    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98年度台
    上字第1562號判決參照）；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
    ，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報
    導之形成過程而言，新聞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
    之真實，並非如鏡真實的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
    事實相符，始得免責，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真
    實之義務，對於言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如
    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偏
    向，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新
    聞報導即屬真實，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亦
    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970號判決參照）；是行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務
    ，以善意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或
    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舉
    證責任，仍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真
    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
    ，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知
    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
    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
    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
    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
    65號號判決參照）。次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
    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
    價值判斷均應容許，而受言論自由之保障，僅能藉由言論之
    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到去蕪存菁之效果。因
    此，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縱加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評論
    ，亦受憲法之保障。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
    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
    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
    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
    5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報導中陳述原告為軍火商部分：
　⒈被告固於系爭報導中表示「軍火商郭璽」、「郭璽是潛艦國
    造唯一參與的軍火商」等語，然所謂軍火商係指「靠買賣軍
    火獲取利益的商人」，顯為關乎他人從事職業之描述，則此
    部分言論是否足使閱覽系爭報導之社會大眾對原告之個人形
    象有負面聯想，造成原告社會評價貶損，已非無疑。
　⒉被告辯稱：被告呂昭隆於被告中國時報公司擔任記者超過30
    年以上，目前仍為國防軍事線主任記者。系爭報導內容係經
    合理查證，原告與潛艦國造案之資訊，其早在107年間即開
    始持續關注，並提出其所撰寫之107年10月24日「我思我見
    ：呂昭隆》國造潛艦砸鍋了」、107年10月26日「專案報告防
    洩密 出動養機場」（本院卷第105至109頁）為佐。而依上
    開107年10月24日報導即有記載：「海軍退役軍官黃征輝具
    名發表數篇文章，談論國造潛艦疑點，引起軍中議論。海軍
    日前澄清的新聞稿中有句話，指『疑似軍火代理商試圖破壞
    潛艦國造案』。這個指控很嚴重，潛艦國造案剛開始，幾千
    億的預算才撥第1筆28億，零頭都不到，如果只因為黃征輝
    點名軍火商郭璽穿梭其間，及海外1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
    得到技術顧問標，潛艦案就可能破局，果若如此，這個『非
    正式管道』的風險實在是太高了」（本院卷第105頁），則被
    告抗辯訴外人黃征輝當時即有提到「軍火商郭璽穿梭其間」
    等語，應為可採。
　⒊又被告稱原告實際支配之新華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
    華荷公司）公司即有與承接台船魚雷標案之至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至鴻公司）簽約，提供相關軍火技術；另一家
    由原告實際支配之侒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侒得公司）
    ，則與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船）共同成立生產「
    潛艦」所需要的高效能電池等語。查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1年度重訴字第121號民事判決（該案原告為至鴻公司，被告
    為新華荷公司、侒得公司，郭璽則為上開被告之共同訴訟代
    理人）其中不爭執事項：「㈢原告（即至鴻公司）與台船公
    司於109年2月27日簽訂「魚雷誘標系統合約」。㈣原告（即
    至鴻公司）與新華荷公司於109年4月27日簽訂「『DECOY SYS
    TEM』案-服務合約」（本院卷第295頁）；又依本院111年度
    訴字第188號民事判決（原告為郭璽及新華荷公司）其中不
    爭執事項：「㈠郭璽獲聘任海軍司令部無給職顧問，並授權
    郭璽就潛艦國造事宜與國外商源接觸。㈡GL公司取得台船公
    司潛艦國造案之造艦技術協助合約，並獲得5億8,000萬元報
    酬。㈢GL公司為郭璽找來之潛艦國造商源。㈣新華荷公司有收
    到GL公司的900餘萬元報酬。㈤郭璽曾任原告新華荷公司之技
    術總監，且負責該公司內部管理業務。㈨台船公司與侒得公
    司共同投資台船動力公司，該公司欲生產高效能電池供台船
    公司製造之潛艦使用，黃瓊慧、郭一瑨曾任台船動力公司董
    事。㈩郭一瑨為郭璽之子，黃瓊慧為郭璽之配偶」（本院卷
    第321至323頁）。而上開判決書，亦係被告為系爭報導前即
    可供一般社會大眾於網路上搜尋查得之資料，則依上開不爭
    執事項內容，被告抗辯原告係從事與軍火買賣交易相關，尚
    非全然無據。
　⒋稽上，被告抗辯依其國防記者專業及自107年起持續採訪、報
    導原告與潛艦國造案，訪問蒐集諸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
    認原告係從事與軍火相關職業等語，尚屬可採，難認有侵害
    原告名譽。至原告事實上是否為「直接販售軍火」之商人，
    則非本件所應審究。
  ㈢系爭錄音有關部分：
　  被告抗辯係以被告所收到之系爭錄音（即原告與韓國籍池顧
    問對話，由翻譯王曉強將池顧問所講韓文翻譯中文）為系爭
    報導，係有合理依據等語。經查：
　⒈ 被告抗辯：於系爭爆料錄音中，原告表示「那現在我要到的
    錢，全部的錢3億，但你們3億，3億呢，要到多少，要到106
    年，那是不可能的，太久了，但是你一定要先進來，才會想
    辦法找到其他的錢，先進來以後，第二個就是也看看你們這
    7個是不是真的很厲害，你不能光給我文書看，就是幾張紙
    就說很厲害了」（本院卷第137頁），則原告要池顧問去韓
    國找一批人進來做案子，因為原告要到3億元可以支應。
　　另原告又表示：「沒有，將來如果你們都做好了，就會一直
    做下去，『當然全部都是我們的』」，王曉強：「包括設計嗎
    ，設計技協跟」，原告：「你們現在全部的名稱叫Design a
    nd Production，你們先寫出來，我會統合，然後再變成A公
    司的整個計劃，A公司來統合你們，你們只是A公司底下的，
    你懂了嗎，到那時候Viola也會到A公司去，你也會在A公司
    裡頭」，且在池顧問提到是否要由原告來當老闆時，原告則
    建議由王曉強擔任名義上董事長，並強調「但是實際上run
    （經營）這家公司的還是我，OK，然後你呢，只是掛在那裡
    ，怕媒體說這一家公司是誰，啊，都會挖出來」（本院卷第
    159頁）。則依原告與池顧問、翻譯王曉強上開對話內容，
    標案尚未出來，已經先決定要由誰的名義得標、誰當公司負
    責人、誰是掛名。故系爭報導始會記載：「郭璽卻曾在爆料
    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
    們的』等語。而經核系爭錄音譯文內容，確有如上被告所抗
    辯之內容（卷頁如上），則系爭報導記載：「郭璽卻曾在爆
    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
    我們的』」，與錄音內容相符合。
　⒉再依系爭錄音及譯文，可知當時原告有接聽電話，並向對話
    方表示：「基本上他們現在在寫一份計畫書，他們將來的野
    心是連潛用的那個引擎，他們都想辦法幫忙開發，開發出來
    ，我叫他找2個到3個之間，因為你們現在是在10個之內嘛，
    他已經7個了，對不對，沒關係，好，我跟你講，我大概要9
    個到10個之間，可是如果照他要求的那個薪資的話，我認為
    4到4.5，『否則我們白幹，你懂嗎』，你心裡要有一個譜，OK
    」（本院卷第163頁）、「對，他說他要找你一趟，就是瞭
    解所謂的Working Scope，那……好，沒問題，我跟你講我叫
    曉強去什麼呢，先把我們當初跟SI簽約之前的那個RFP(需求
    建議書)，那一份的RFP(需求建議書)調出來，但是那一份裡
    頭沒有Design，所以把後面修約的Design的那個部分的RFP(
    需求建議書)。你也有對不對」，「王曉強：找一下，應該
    有」，「原告（電話中)：都有，這兩種把它合併在一起，
    就變成Design and Production，ok，好不好，就變成你的
    ，到時候你出的RFP(需求建議書)就是這一份，因為RFP(需
    求建議書)要你提供，對不對，對，但是已經有現成的，……
    ，你到時候把Working Scope，主要是Working Scope工作範
    圍，OK，他寫給你完以後，你再去改，ok，那這樣省事多了
    ……。拜拜（掛掉電話）」，王曉強：「好，那郭董我們也大
    概瞭解就是以後的執行，執行的一些作為，反正就是我們剛
    剛，我剛剛已經有找到RFP(需求建議書)了，那就是以這一
    份」，原告：「你就把它通通弄出來，弄成給他作為參考，
    然後你們幫柳廠長先寫出來Working Scope還有RFP(需求建
    議書)，然後你們就依照那様子，大概先朝那個方向寫Propo
    sal，你們剛剛提到的一大堆」，王曉強：「都寫在裡面」
    ，原告：「都寫在裡頭」，王曉強：「然後遲(池)顧問最後
    跟你承諾說，2號艦到號8艦的技協預算他可以做得到，原告
    ：「OK啊」，王曉強：「對，只要是郭董支持」，原告：「
    沒問題，我跟你講現在問題就在於說先要進來，你不進來都
    是假的」（本院卷第165頁）。而電話中雖無法聽到原告對
    話對象之聲音，然依原告於電話結束後要求王曉強幫「柳廠
    長」先寫出來Working Scope還有RFP(需求建議書)，則被告
    抗辯依電話內容可判斷原告電話對象為柳思巍，應屬合理確
    信。則系爭報導陳述原告曾在爆料錄音中對海昌廠廠長柳思
    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
    們白幹等語，亦係依照系爭錄音之內容。
　⒊是以，被告依據系爭錄音，於系爭報導中陳述錄音所顯示內
    容（即原告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
    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
    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並依此評論
    原告：「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
    「量身訂做」的特權？」。而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防政
    策，且因涉及國家機密、國安事項，並不對外公開更難以察
    知細節，縱為新聞媒體業者獲取資訊管道亦屬有限。而自系
    爭錄音內容整體觀之，其前後對話為連續，系爭報導中記載
    之對話段落亦無前言不對後語，或者問答、對話不連續、不
    自然之情形。就原告與他人電話時，其中穿插在旁「王曉強
    」之回應，內容均無不合之處。且系爭錄音前被提供予立法
    委員及媒體等，相關新聞早於111年1月17日新聞中見報，業
    據被告提出由被告呂昭隆所撰寫之「廠商內鬥 軍火商神袐
    運作曝光 16個爆料音檔 意外揭開布局介入採購過程」，及
    被告呂昭隆、訴外人周毓翔所撰寫之「共組公司 郭璽辯安
    撫外籍顧問 台船、海軍強調若違法 依法究辦」之報導（本
    院卷第117至123頁）。而在上開111年1月17日前篇報導中即
    提及：「以這次外流錄音來說，郭璽與遲（池）顧問商議開
    設新公司，公司登記等所有手續都由郭璽辦好，辦公室也找
    好了，但是郭璽明確告訴成員，他是老闆，但負責人不是他
    。這間軍火公司不會找到郭璽這兩個字」（本院卷第119頁
    ）；同日即上開後篇報導中：「郭璽說，因為遲很有經驗，
    有實力，是潛艦國造的主要技術顧問之一，但遲與他的老闆
    處不好，水火不容，為了要讓潛艦原型艦順利完工，所以幫
    遲顧問另找劍龍級潛艦延壽案，讓他能穩定情緒。郭璽說，
    他是顧全大局才與遲顧問共組公司。郭璽坦言，有些話，他
    是說得過了些，被偷錄，也只好認了，這次的教訓夠大，他
    會謹記。郭璽還說，他是賺到些錢，已經夠他花的，且錢夠
    用就好，這幾年，他一直默默捐錢給有需要的單位。郭璽感
    慨地說，他已65歲，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就記的很清楚，但錄
    音檔有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如果能聽全部，外界才知事
    實全貌」（本院卷第123頁），則在該篇亦由被告呂昭隆所
    撰寫報導中，當時原告亦表示其與池顧問對話確遭人偷錄音
    ，共組公司等語僅係為安撫池顧問；另原告雖表示錄音檔有
    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惟泛稱其已65歲，有些事也不是一
    下就記的很清楚等語，亦無具體表明究係哪部分係經過剪輯
    ，其原本對話內容究為何，或哪部分並非其所述內容等。而
    考量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防政策及金額龐大，為相當重
    要之公益性事項，及涉及國防、國安機密，難以察知細節內
    容，更應給予相當之保障，以達監督之機能。據上，則被告
    呂昭隆有相當理由確信該錄音內容為真實，並基此評論「只
    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
    」的特權？」，亦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
    自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而令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且系爭報導之結論為：「潛艦國造是蔡政府重大政
    績，過程是否涉及弊端？是否由一人軍火商包辦？蔡政府不
    會出重手拆自己的台。原型艦若一切測試順利，明年便可交
    給海軍服役，屆時黃曙光功成身退，但下任政府應立即釐清
    造艦過程各項疑點，再決定是建造後續艦，避免人謀不臧」
    （本院卷第31頁），及標題為：「建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有
    無涉弊」，重點亦在警示、提醒注意潛鑑國造案是否有涉弊
    及謀劃未盡完善處，而非針對原告個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
    告精神慰撫金300萬元，並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澄清啟事，均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260號
原      告  郭璽    

訴訟代理人  王振志律師
被      告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告  呂昭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呂昭隆前於民國112年9月4日在中時新聞網報導標題為「建造後續潛艦應先查有無涉弊」之新聞報導(下稱系爭報導)，其中所述有關原告：「即……但軍火商郭璽……受訪仍以顧問自稱，且郭璽是潛艦國造唯一參與的軍火商，過程是否有無弊端……軍方內部透露，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任內完全不看也不簽潛艦國造的公文……郭璽參與其間也是原委之一……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郭璽是黃曙光友人，所有軍火商被排除在外，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等語，將原告醜化為潛艦標案之軍火商，並影射原告對於潛艦國造涉有舞弊，欲從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計是為原告量身訂做等不實事實。被告呂昭隆以上開不實事項散佈於眾，侵害原告名譽，原告因此受有精神上痛苦。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呂昭隆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300萬元。又被告呂昭隆受雇於被告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公司)，被告呂昭隆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名譽，被告中國時報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另併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被告應共同以附件所示澄清啟事之內容及登載格式刊登在聯合報第一版頭欄下方一日，作為回復原告名譽之適當處分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共同於聯合報第一版頭欄下方刊登如附件所示內容澄清啓事一日。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本院卷第7至8、197、223、359頁）。
二、被告則均答辯：系爭報導內容係依據原告與韓國籍池承昊顧問及翻譯王曉強間之錄音對話內容（下稱系爭錄音)所作出。而該對話內容涉潛艦設計製造及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等內容，屬於重大之國防、國安之公共利益事項，原告於系爭錄音中直接和買方要預算、抬價、威嚇要多給錢，系爭報導披露「建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查有無涉弊」，係本於事實陳述，更為合理評論。且原告於潛艦國造案中，擔任仲介掮客，系爭報導稱原告為「軍火商」並無所謂毀損原告名譽。系爭報導符合客觀事實，且經過被告呂昭隆多年國防軍事之經驗與對潛艦國造案所蒐集之相關資料綜合查證，自應受憲法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保障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有為系爭報導，為被告所不爭執；至原告主張
　　系爭報導將原告醜化為軍火商，並影射原告就潛艦國造涉有舞弊，欲從潛艦國造之預算中獲取不法利益及潛艦國造之設計是為原告量身訂做，而侵害其名譽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300萬元及刊登澄清啟事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判決參照）；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新聞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之真實，並非如鏡真實的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事實相符，始得免責，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真實之義務，對於言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偏向，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新聞報導即屬真實，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參照）；是行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務，以善意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仍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號判決參照）。次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均應容許，而受言論自由之保障，僅能藉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到去蕪存菁之效果。因此，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縱加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評論，亦受憲法之保障。倘行為人就事實陳述之相當真實性，未盡合理查證之義務，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在客觀上不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該不實之言論，即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之名譽（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855號、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系爭報導中陳述原告為軍火商部分：
　⒈被告固於系爭報導中表示「軍火商郭璽」、「郭璽是潛艦國造唯一參與的軍火商」等語，然所謂軍火商係指「靠買賣軍火獲取利益的商人」，顯為關乎他人從事職業之描述，則此部分言論是否足使閱覽系爭報導之社會大眾對原告之個人形象有負面聯想，造成原告社會評價貶損，已非無疑。
　⒉被告辯稱：被告呂昭隆於被告中國時報公司擔任記者超過30年以上，目前仍為國防軍事線主任記者。系爭報導內容係經合理查證，原告與潛艦國造案之資訊，其早在107年間即開始持續關注，並提出其所撰寫之107年10月24日「我思我見：呂昭隆》國造潛艦砸鍋了」、107年10月26日「專案報告防洩密 出動養機場」（本院卷第105至109頁）為佐。而依上開107年10月24日報導即有記載：「海軍退役軍官黃征輝具名發表數篇文章，談論國造潛艦疑點，引起軍中議論。海軍日前澄清的新聞稿中有句話，指『疑似軍火代理商試圖破壞潛艦國造案』。這個指控很嚴重，潛艦國造案剛開始，幾千億的預算才撥第1筆28億，零頭都不到，如果只因為黃征輝點名軍火商郭璽穿梭其間，及海外1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得到技術顧問標，潛艦案就可能破局，果若如此，這個『非正式管道』的風險實在是太高了」（本院卷第105頁），則被告抗辯訴外人黃征輝當時即有提到「軍火商郭璽穿梭其間」等語，應為可採。
　⒊又被告稱原告實際支配之新華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華荷公司）公司即有與承接台船魚雷標案之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至鴻公司）簽約，提供相關軍火技術；另一家由原告實際支配之侒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侒得公司），則與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船）共同成立生產「潛艦」所需要的高效能電池等語。查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21號民事判決（該案原告為至鴻公司，被告為新華荷公司、侒得公司，郭璽則為上開被告之共同訴訟代理人）其中不爭執事項：「㈢原告（即至鴻公司）與台船公司於109年2月27日簽訂「魚雷誘標系統合約」。㈣原告（即至鴻公司）與新華荷公司於109年4月27日簽訂「『DECOY SYSTEM』案-服務合約」（本院卷第295頁）；又依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88號民事判決（原告為郭璽及新華荷公司）其中不爭執事項：「㈠郭璽獲聘任海軍司令部無給職顧問，並授權郭璽就潛艦國造事宜與國外商源接觸。㈡GL公司取得台船公司潛艦國造案之造艦技術協助合約，並獲得5億8,000萬元報酬。㈢GL公司為郭璽找來之潛艦國造商源。㈣新華荷公司有收到GL公司的900餘萬元報酬。㈤郭璽曾任原告新華荷公司之技術總監，且負責該公司內部管理業務。㈨台船公司與侒得公司共同投資台船動力公司，該公司欲生產高效能電池供台船公司製造之潛艦使用，黃瓊慧、郭一瑨曾任台船動力公司董事。㈩郭一瑨為郭璽之子，黃瓊慧為郭璽之配偶」（本院卷第321至323頁）。而上開判決書，亦係被告為系爭報導前即可供一般社會大眾於網路上搜尋查得之資料，則依上開不爭執事項內容，被告抗辯原告係從事與軍火買賣交易相關，尚非全然無據。
　⒋稽上，被告抗辯依其國防記者專業及自107年起持續採訪、報導原告與潛艦國造案，訪問蒐集諸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認原告係從事與軍火相關職業等語，尚屬可採，難認有侵害原告名譽。至原告事實上是否為「直接販售軍火」之商人，則非本件所應審究。
  ㈢系爭錄音有關部分：
　  被告抗辯係以被告所收到之系爭錄音（即原告與韓國籍池顧問對話，由翻譯王曉強將池顧問所講韓文翻譯中文）為系爭報導，係有合理依據等語。經查：
　⒈ 被告抗辯：於系爭爆料錄音中，原告表示「那現在我要到的錢，全部的錢3億，但你們3億，3億呢，要到多少，要到106年，那是不可能的，太久了，但是你一定要先進來，才會想辦法找到其他的錢，先進來以後，第二個就是也看看你們這7個是不是真的很厲害，你不能光給我文書看，就是幾張紙就說很厲害了」（本院卷第137頁），則原告要池顧問去韓國找一批人進來做案子，因為原告要到3億元可以支應。
　　另原告又表示：「沒有，將來如果你們都做好了，就會一直做下去，『當然全部都是我們的』」，王曉強：「包括設計嗎，設計技協跟」，原告：「你們現在全部的名稱叫Design and Production，你們先寫出來，我會統合，然後再變成A公司的整個計劃，A公司來統合你們，你們只是A公司底下的，你懂了嗎，到那時候Viola也會到A公司去，你也會在A公司裡頭」，且在池顧問提到是否要由原告來當老闆時，原告則建議由王曉強擔任名義上董事長，並強調「但是實際上run（經營）這家公司的還是我，OK，然後你呢，只是掛在那裡，怕媒體說這一家公司是誰，啊，都會挖出來」（本院卷第159頁）。則依原告與池顧問、翻譯王曉強上開對話內容，標案尚未出來，已經先決定要由誰的名義得標、誰當公司負責人、誰是掛名。故系爭報導始會記載：「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等語。而經核系爭錄音譯文內容，確有如上被告所抗辯之內容（卷頁如上），則系爭報導記載：「郭璽卻曾在爆料錄音中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與錄音內容相符合。
　⒉再依系爭錄音及譯文，可知當時原告有接聽電話，並向對話方表示：「基本上他們現在在寫一份計畫書，他們將來的野心是連潛用的那個引擎，他們都想辦法幫忙開發，開發出來，我叫他找2個到3個之間，因為你們現在是在10個之內嘛，他已經7個了，對不對，沒關係，好，我跟你講，我大概要9個到10個之間，可是如果照他要求的那個薪資的話，我認為4到4.5，『否則我們白幹，你懂嗎』，你心裡要有一個譜，OK」（本院卷第163頁）、「對，他說他要找你一趟，就是瞭解所謂的Working Scope，那……好，沒問題，我跟你講我叫曉強去什麼呢，先把我們當初跟SI簽約之前的那個RFP(需求建議書)，那一份的RFP(需求建議書)調出來，但是那一份裡頭沒有Design，所以把後面修約的Design的那個部分的RFP(需求建議書)。你也有對不對」，「王曉強：找一下，應該有」，「原告（電話中)：都有，這兩種把它合併在一起，就變成Design and Production，ok，好不好，就變成你的，到時候你出的RFP(需求建議書)就是這一份，因為RFP(需求建議書)要你提供，對不對，對，但是已經有現成的，……，你到時候把Working Scope，主要是Working Scope工作範圍，OK，他寫給你完以後，你再去改，ok，那這樣省事多了……。拜拜（掛掉電話）」，王曉強：「好，那郭董我們也大概瞭解就是以後的執行，執行的一些作為，反正就是我們剛剛，我剛剛已經有找到RFP(需求建議書)了，那就是以這一份」，原告：「你就把它通通弄出來，弄成給他作為參考，然後你們幫柳廠長先寫出來Working Scope還有RFP(需求建議書)，然後你們就依照那様子，大概先朝那個方向寫Proposal，你們剛剛提到的一大堆」，王曉強：「都寫在裡面」，原告：「都寫在裡頭」，王曉強：「然後遲(池)顧問最後跟你承諾說，2號艦到號8艦的技協預算他可以做得到，原告：「OK啊」，王曉強：「對，只要是郭董支持」，原告：「沒問題，我跟你講現在問題就在於說先要進來，你不進來都是假的」（本院卷第165頁）。而電話中雖無法聽到原告對話對象之聲音，然依原告於電話結束後要求王曉強幫「柳廠長」先寫出來Working Scope還有RFP(需求建議書)，則被告抗辯依電話內容可判斷原告電話對象為柳思巍，應屬合理確信。則系爭報導陳述原告曾在爆料錄音中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等語，亦係依照系爭錄音之內容。
　⒊是以，被告依據系爭錄音，於系爭報導中陳述錄音所顯示內容（即原告對韓籍技術顧問說，後續艦7艘包括設計『全部都是我們的』，以及對海昌廠廠長柳思巍說，劍龍級潛艦性能提升案，預算一定要編多些，否則我們白幹），並依此評論原告：「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而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防政策，且因涉及國家機密、國安事項，並不對外公開更難以察知細節，縱為新聞媒體業者獲取資訊管道亦屬有限。而自系爭錄音內容整體觀之，其前後對話為連續，系爭報導中記載之對話段落亦無前言不對後語，或者問答、對話不連續、不自然之情形。就原告與他人電話時，其中穿插在旁「王曉強」之回應，內容均無不合之處。且系爭錄音前被提供予立法委員及媒體等，相關新聞早於111年1月17日新聞中見報，業據被告提出由被告呂昭隆所撰寫之「廠商內鬥 軍火商神袐運作曝光 16個爆料音檔 意外揭開布局介入採購過程」，及被告呂昭隆、訴外人周毓翔所撰寫之「共組公司 郭璽辯安撫外籍顧問 台船、海軍強調若違法 依法究辦」之報導（本院卷第117至123頁）。而在上開111年1月17日前篇報導中即提及：「以這次外流錄音來說，郭璽與遲（池）顧問商議開設新公司，公司登記等所有手續都由郭璽辦好，辦公室也找好了，但是郭璽明確告訴成員，他是老闆，但負責人不是他。這間軍火公司不會找到郭璽這兩個字」（本院卷第119頁）；同日即上開後篇報導中：「郭璽說，因為遲很有經驗，有實力，是潛艦國造的主要技術顧問之一，但遲與他的老闆處不好，水火不容，為了要讓潛艦原型艦順利完工，所以幫遲顧問另找劍龍級潛艦延壽案，讓他能穩定情緒。郭璽說，他是顧全大局才與遲顧問共組公司。郭璽坦言，有些話，他是說得過了些，被偷錄，也只好認了，這次的教訓夠大，他會謹記。郭璽還說，他是賺到些錢，已經夠他花的，且錢夠用就好，這幾年，他一直默默捐錢給有需要的單位。郭璽感慨地說，他已65歲，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就記的很清楚，但錄音檔有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如果能聽全部，外界才知事實全貌」（本院卷第123頁），則在該篇亦由被告呂昭隆所撰寫報導中，當時原告亦表示其與池顧問對話確遭人偷錄音，共組公司等語僅係為安撫池顧問；另原告雖表示錄音檔有經過剪輯，只呈現片面，惟泛稱其已65歲，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就記的很清楚等語，亦無具體表明究係哪部分係經過剪輯，其原本對話內容究為何，或哪部分並非其所述內容等。而考量潛艦國造案為政府重要國防政策及金額龐大，為相當重要之公益性事項，及涉及國防、國安機密，難以察知細節內容，更應給予相當之保障，以達監督之機能。據上，則被告呂昭隆有相當理由確信該錄音內容為真實，並基此評論「只有郭璽能以『非正式管道』穿梭其間，難道不也是「量身訂做」的特權？」，亦係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自難謂係不法侵害原告之名譽，而令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系爭報導之結論為：「潛艦國造是蔡政府重大政績，過程是否涉及弊端？是否由一人軍火商包辦？蔡政府不會出重手拆自己的台。原型艦若一切測試順利，明年便可交給海軍服役，屆時黃曙光功成身退，但下任政府應立即釐清造艦過程各項疑點，再決定是建造後續艦，避免人謀不臧」（本院卷第31頁），及標題為：「建造後續潛艦 應先查有無涉弊」，重點亦在警示、提醒注意潛鑑國造案是否有涉弊及謀劃未盡完善處，而非針對原告個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300萬元，並刊登如附件所示之澄清啟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



